
公开选择修缮施工单位报名须知

重要提示：凡报名参加本公开选择修缮施工单位的企业应认

真阅读本须知。

一、报名单位必须是专业承包资质（二级及以上）的企业。

二、报名单位必须在 2025 年 3 月 12 日前，将本须知加盖公章后

送到我单位 5 层 501 室。逾期将按无效报名处理。

三、我单位将于 2025 年 3月 13 日上午 10 时 00 分由办公室、

计财处、监督处室以现场抽签形式确定选用施工单位（地点：5层会

议室，欢迎报名单位参加）。

四、被选中的施工单位将与我单位签订约一年（单项金额在 5万

元以内，不含 5 万元）的办公场所维护、修缮合同。签订合同时需缴

纳 5000 元履约保证金存入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通银行

351008230018010007108 帐户。

五、我单位按工作需要下达维护、修缮工作内容。选中单位应根

据要求开展维护、修缮工作，如需进行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修缮

工程，选中单位应免费及时按我单位要求进行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

并按规定编制预算报价。

六、选中单位接到我单位下达的维护、修缮工作任务通知后，应

马上按要求开展工作。如不能按要求时间完成，我单位有权按 1000

元/次扣减履约保证金，同时我单位并有权另请其他修缮施工单位进

行维护、修缮施工。当履约保证金扣减完后，施工单位与我单位签订

的约一年办公场所维护、修缮合同自动终止。



七、在我单位办公场所施工时，应在施工现场采取必要的安全防

护措施，确保施工现场防火安全、人员安全和我单位办公设备的安全。

如发生安全意外事件，选中单位应全部承担经济、法律责任。

八、选中单位在施工时应确保我单位的正常上班及管理。如对我

单位正常上班及管理造成影响时，应绝对服从我单位代表意见进行调

整施工。

九、合同价款结算及付款方式：

1、选中单位在办公场所维护、修缮工程施工后，按其预算报价

达到 2 万元或一个季度时进行一次修缮工程结算。

2、修缮工程结算按国家有关工程造价定额规定进行工程决算，

工程量按实际工程量结算。

修缮工程结算由我单位委托注册地在福州市且具有甲级资质的

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审核，结算金额以审核结果为准。

修缮工程结算审核所需材料由选中单位负责编制，经我单位确认

后送审。送审结算总金额核减在 15%（不含 15%）内时，结算审核费

用由我单位负责。送审结算总金额核减在 15%以上（含 15%）时，结

算审核费用由选中单位负责。

5、修缮工程结算经甲级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核定后支付至

核定金额的 95 %。预留 5%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，待工程缺陷责任期

满后支付。

十、选中单位如违反本须知约定，我单位有权将选中单位的履约

保证金没收。选中单位在约一年期的办公场所维护、修缮合同期满后

不再续约时，我单位将在收到履约保证金退还申请函的十个工作日内

退还履约保证金。



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

2025 年 3 月 5 日

我公司已认真阅读本《公开选择修缮施工单位报名须知》并遵守其

约定前来报名参加应选。

报名公司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